
論以第一重判斷基準起算時效* 

顏佑紘** 

<摘要> 

按民法第 128 條前段所採之以客觀判斷基準為原則而起算時效之立法

模式，並未考量債權人是否知悉其享有權利，就使債權人可能遭受時效已經

完成之不利益，以致於在具體個案，或將發生不合理之結論，因此屢遭學者

批評，亦為部分實務見解所反對，故遂有改革此項過時立法模式之聲浪。在

各國立法例與國際法文件，均採以雙重判斷基準為原則而起算時效之立法趨

勢下，我國學術版草案亦採此項立法模式，換言之，係採以權利人之主觀認

識為要件始得起算時效之第一重判斷基準，輔以一定最長期間經過後即完成

時效之第二重判斷基準。至於第一重判斷基準究應如何規範為妥，本文於參

酌各國立法例與國際法文件後，建議應將之訂定為：「請求權，除法律另有

規定者外，自下述情事之年度終結時起，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：1、請求權

得行使，且 2、請求權人知悉或能合理得知足使請求權基礎構成要件該當之

事實以及債務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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